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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 10月 27日，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

意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宝庆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避表决事项：公司董事孙隽、张丁按规定就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

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同意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 350000 万元预计合作规模（提供服务或

资产转移类）基础上增加逆回购业务合作，同业授信金额 100 万元；与鑫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开展逆回购业务合作，同业授信金额 100 万元；与江苏宝庆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代销贵金属业务合作，计划合作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预计产

生费用不超过 2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主要股

东。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江苏宝庆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



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月 20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高增银，注册资本 20 亿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 70 号国际博览中心三期 B 幢 11-13层，

经营范围：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31亿元，净资产 28 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 7亿元，净利润 4亿元。 

2.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 8月，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伟，注册资本 17 亿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909 号

12 层，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39亿元，净资产 31 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 2亿元，净利润 0.6 亿元。 

3. 江苏宝庆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宝庆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注册资本 2.5亿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尹顺荣，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太平南路 107 号，经营范围：金

银制品、珠宝首饰加工销售等。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江苏宝庆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6 亿元，净资产 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2 亿元，净利润 0.3 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化原则，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条件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江苏紫金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由

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履行规定程序。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时，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均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